
信息披露2121 2026年5月15日 星期五
制作：刘雄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688231 证券简称：隆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2
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2026年5月14日
●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数量：292.00万股，约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24,685.71万股的1.18%
● 股权激励方式：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

称“本激励计划”或“《激励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根据2026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会的授权，公司于2026年5月1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
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以2026年5月14日为首次授予日，以14.45元/股的授予价
格向符合条件的81名激励对象授予292.00万股限制性股票。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6年4月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6年4月4日至2026年4月13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
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未收到任何组织或个人对本次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提出的异议。2026年4月15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独立董事专门
会议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公
告编号：2026-017）。

3、2026年4月20日，公司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
议案。同时，公司于2026年4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关于公司
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6-019）。

4、2026年5月1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相关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
事专门会议对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股权激励计划差异情况
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内容与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一致。
（三）董事会关于符合首次授予条件的说明，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发表的明确意见
1、董事会对本次授予是否满足条件的相关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及本激励计划的规定，激励对象只

有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才能获授限制性股票：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

报告；
③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④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②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③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④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情形的；
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董事会经过认真核查，认为公司及激励对象均未发生或不属于上述任一情形，亦不存在不能授

予或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其他情形，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本次授予是否满足条件的相关说明
（1）公司不存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

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具备《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及公司《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
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2）公司确定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以及《激励计划》中有关授予日的相关规
定。

因此，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认为本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公司以2026年5
月14日为首次授予日，并以14.45元/股的授予价格向符合授予条件的81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292.00万股。

（四）首次授予的具体情况
1、首次授予日：2026年5月14日
2、首次授予数量：292.00万股，约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24,685.71万股的1.18%
3、首次授予人数：81人
4、首次授予价格：14.45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和/或从二级市场回购的公司A股普

通股股票
6、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归属期限和归属安排
（1）本激励计划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归属或

作废失效之日止，最长不超过60个月。
（2）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激励对象满足相应归属条件后将按约定比例分次归属，归

属日必须为交易日，但不得在下列期间内：
①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15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

告日前15日起算，至公告前1日；
②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5日内；
③自可能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

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④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上述“重大事件”为公司依据《上市规则》的规定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如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对不得归属的期间另有规定的，以相关规定为准。
（3）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归属期限和归属安排具体如下：

归属安排

第一个归属期

第二个归属期

第三个归属期

归属期限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 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之日起 24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 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之日起 36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 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之日起 48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归属权益数量占授予权益总量
的比例

40%
30%
30%

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归属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送股等情形增加的股份同时受归属条
件约束，且归属之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若届时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的，则因前述原因
获得的股份同样不得归属。

7、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2
3
4
5
6
7

二、核心技术人员

1
2
3

三、其他激励对象

技术（业务）骨干人员（71人）

合计

姓名

浦益龙

王博

浦迅瑜

浦晓中

浦锦瑜

顾振

王勇军

荣文凯

李华兵

李亚峰

国籍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职务

董事长、总经理

董事、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核心技术人员

董事

职工董事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

核心技术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

授予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10.00
10.00
5.00
5.00
10.00
10.00
6.00

6.00
5.00
5.00

220.00
292.00

获授数量占本次授予
总数的比例

3.42%
3.42%
1.71%
1.71%
3.42%
3.42%
2.05%

2.05%
1.71%
1.71%

75.34%
100.00%

获授数量占本激励计划公
告日股本总额的比例

0.04%
0.04%
0.02%
0.02%
0.04%
0.04%
0.02%

0.02%
0.02%
0.02%

0.89%
1.18%

注：1、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累计数均
未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公司全部有效期内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股
本总额的20%。

2、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1、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均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

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为公司（含子公司，下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

员及技术（业务）骨干（不包括独立董事和外籍人员）。
3、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与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一

致。
4、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均具备《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本次激励计
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同意公司以2026年5月14日为
首次授予日，以14.45元/股的授予价格向符合条件的81名激励对象授予292.00万股限制性股票。

三、激励对象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在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前6个月卖出公司股份情况的
说明

经公司自查，参与本激励计划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首次授予日前6个月内不存在卖出公司股
票的行为。

四、限制性股票的会计处理方法与业绩影响测算
（一）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及确定方法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会计司《股份支付准则应用案例-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类限制性

股票股份支付费用的计量参照股票期权执行。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
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公司选择Black-Scholes模型计算第二类限制性股
票的公允价值，并于授予日用该模型对首次授予的292.00万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进行测算。具体参
数选取如下：

1、标的股价：41.85元/股（2026年5月14日公司股票收盘价）；
2、有效期分别为：12个月、24个月、36个月（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至每期归属日的期限）；
3、历史波动率：12.1787%、16.7112%、15.7140%（分别采用上证指数最近 12、24、36个月的波动

率）；
4、无风险利率：1.50%、2.10%、2.75%（分别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金融机构1年期、2年期、3年

期存款基准利率）。
（二）预计限制性股票实施对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
公司按照会计准则及相关估值工具确定授予日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并最终确认本激

励计划的股份支付费用，该等费用将在本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归属安排的比例摊销。由本激励
计划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要求，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如下
表所示：

首次授予数量（万股）

292.00
预计摊销的总费用（万

元）
8,178.04

2026年
（万元）
3,303.34

2027年
（万元）
3,269.09

2028年
（万元）
1,293.10

2029年
（万元）
312.51

注：1、上述计算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本与授予日、授予价格和归属数量相
关，激励对象在归属前离职、公司业绩考核、个人绩效考核达不到对应标准的会相应减少实际归属数
量从而减少股份支付费用。同时，公司提醒股东注意可能产生的摊薄影响；

2、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的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公司以目前信息初步估计，限制性股票费用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但同时此

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后，将进一步提升员工的凝聚力、团队稳定性，并有效激发管理团队的积
极性，从而提高经营效率，降低代理人成本，给公司带来更高的经营业绩和内在价值。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一）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事项已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激励管理办法》《上市规则》

《自律监管指南》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二）公司和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不存在《激励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规定的不能授予限制性

股票的情形，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公司向激励对象实施本次授予符合《激励管理
办法》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三）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的授予日、激励对象、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符合《激励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公司尚需按照《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持续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88213 证券简称：思特威 公告编号：2026-024
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88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6/5/20

除权（息）日
2026/5/21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1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6年4月17日的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拟以实施

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红利8.80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亦不派送红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权利。因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将不参与公司本次权益分派。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40,230.6775万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53.6872万
股，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为40,176.9903万股，以该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红利8.80元（含税），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353,557,514.64元（含税）。按上述利润分配方案，
加之公司 2025年中期已派发的现金红利 50,163,087.50元（含税），2025年度公司累计现金分红总额
403,720,602.14元，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40.32%。

（2）差异化分红计算依据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格：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及流通股份变动比例指以实际分派根据

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及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指参与分配的股东实际收到的每股现金红利，为0.88元/股。
因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亦不派送红股，故公司流通股份不会发生变化，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401,769,

903×0.88）÷402,306,775≈0.879元/股。
本次权益分派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每股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前收

盘价格-0.879）÷（1+0）=前收盘价格-0.879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6/5/20

除权（息）日
2026/5/21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1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余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

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
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
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
2. 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控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
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88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暂不扣缴
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88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
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
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
按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即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0.792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
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代扣代缴税率
为10%的现金红利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792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
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
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公司股票的股
东，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财
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792元。如
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现金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
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申
报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88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64853572
联系邮箱：ir@smartsenstech.com
特此公告。

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03012 证券简称：创力集团 公告编号：2026-019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 征集事项相关提案的表决结果（如适用）：不适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4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青浦区新康路889号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28
186,173,706
28.797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大会主持工作经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董事选举，由董事杨勇先生主持，

投票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2人，公司董事石良希先生、张世洪先生，独立董事钱明星先生、师文

林先生、彭涛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4,981,406
比例（%）
99.3595

反对
票数

1,168,200
比例（%）
0.6274

弃权
票数
24,100

比例（%）
0.0131

2、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2,917,806
比例（%）
98.2511

反对
票数

1,168,700
比例（%）
0.6277

弃权
票数

2,087,200
比例（%）
1.1212

3、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4,981,406
比例（%）
99.3595

反对
票数

1,168,200
比例（%）
0.6274

弃权
票数
24,100

比例（%）
0.0131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4,981,406
比例（%）
99.3595

反对
票数

1,168,200
比例（%）
0.6274

弃权
票数
24,100

比例（%）
0.0131

5、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6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927,320
比例（%）
97.8368

反对
票数

1,168,200
比例（%）
2.1193

弃权
票数
24,100

比例（%）
0.0439

6、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及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4,975,406
比例（%）
99.3563

反对
票数

1,170,400
比例（%）
0.6286

弃权
票数
27,900

比例（%）
0.0151

7、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4,980,906
比例（%）
99.3593

反对
票数

1,168,200
比例（%）
0.6274

弃权
票数
24,600

比例（%）
0.0133

8、议案名称：关于为客户提供融资租赁回购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4,976,206
比例（%）
99.3567

反对
票数

1,170,100
比例（%）
0.6284

弃权
票数
27,400

比例（%）
0.0149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为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4,976,406
比例（%）
99.3568

反对
票数

1,169,900
比例（%）
0.6283

弃权
票数
27,400

比例（%）
0.0149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4,966,406
比例（%）
99.3515

反对
票数

1,181,900
比例（%）
0.6348

弃权
票数
25,400

比例（%）
0.0137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129,794,086
40,502,107
12,621,613
400,100

12,221,513

比例（%）
100.0000
100.0000
79.4936
83.4933
79.3691

反对
票数
0
0

1,168,700
59,900

1,108,800

比例（%）
0.000000
0.0000
7.3607
12.5000
7.2007

弃权
票数
0
0

2,087,200
19,200

2,068,000

比例（%）
0.0000
0.0000
13.1457
4.0067
13.4302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议案名称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025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关于续聘 2026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的议案

关于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6年度
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为公司及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
案

关于为客户提供融资租赁回购担保的议案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为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议
案

关于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6,418,284
34,354,684
36,418,284
36,418,284

36,418,284
36,412,284
36,417,784
36,413,084
36,413,284
36,403,284

比例（%）

96.8298
91.3431
96.8298
96.8298

96.8298
96.8139
96.8285
96.8160
96.8165
96.7899

反对

票数

1,168,200
1,168,700
1,168,200
1,168,200

1,168,200
1,170,400
1,168,200
1,170,100
1,169,900
1,181,900

比 例
（%）

3.1060
3.1073
3.1060
3.1060

3.1060
3.1118
3.1060
3.1110
3.1105
3.1424

弃权

票数

24,100
2,087,200
24,100
24,100

24,100
27,900
24,600
27,400
27,400
25,400

比 例
（%）

0.0642
5.5496
0.0642
0.0642

0.0642
0.0743
0.0655
0.0730
0.0730
0.0677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关联股东中煤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巨圣投资有限公司、张世洪先生已对议案5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姚毅、吴焕焕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

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88458 证券简称：美芯晟 公告编号：2026-028
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8,663,048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8,663,048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5月22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3年3月9日出具的《关于同意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521号），同意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公司
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20,010,000股，并于 2023年 5月 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
完成后总股本为80,010,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61,961,683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8,048,317
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部分限售股份，涉及股东数量为3名，对应限售股
份数量为8,663,0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7670%，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其中，包
含因公司实施了2023年年度差异化权益分派，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分配利润并转增股本，以资本公积每10股转增股本4股，获得的转增
股份2,475,157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4月 28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并于

2024年5月20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公司2023年年度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分配利润并转增股本。公司本次利润分配进行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
币 1.00元（含税）及以资本公积金每 10股转增 4股，不送红股。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持有的 1,
193,428股，参与权益分派的股份数量为 78,816,572股，以此为基数计算，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7,881,
657.20元（含税），不送红股，合计转增31,526,629股，转增后公司总股份数增加至111,536,629股。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结果暨
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4-040）。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未发生其他变化。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

《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首发
限售股股东关于其持有的限售股上市流通所作承诺如下：

（一）Auspice Bright Incorporated、珠海横琴博晟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横琴轩宇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股票锁定的承诺：

1、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
业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在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也不提议由
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企业在锁定期满后减持的，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并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如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本企业承诺违规减持发行人股
票所得（以下简称“违规减持所得”）归发行人所有。如本企业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缴发行人，则发行
人有权将应付本企业现金分红中与违规减持所得相等的金额收归发行人所有。

4、本承诺函所述承诺事项已经本企业确认，为本企业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本企业具有法律约束

力。本企业自愿接受监管机关、社会公众及投资者的监督，积极采取合法措施履行本承诺，并依法承
担相应责任。

（二）Auspice Bright Incorporated、珠海横琴博晟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横琴轩宇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本企业将遵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以及本企业出具的各项承诺载明的限售期
限要求，并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在限售期限内不减持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
司股份。

2、本企业在减持所持公司股份时，将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关于
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依法公告具体减持计划，并遵守相关减持方式、减持比
例、减持价格、信息披露等规定，保证减持公司股份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若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因违反上述承诺减持公司股份而获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
4、如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于股东股份减持安排颁布新的规定或对上述减持意向提

出不同意见的，本企业同意将按照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新颁布的规定或意见对股份减持相
关承诺进行修订并予执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
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美芯晟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股东严格履行了

相应的股份锁定承诺；本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证券发行
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美芯晟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
准确、完整。

综上所述，保荐人对美芯晟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8,663,048股，占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比例为7.7670%，限售

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5月22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序号

1
2
3

合计

股东名称

Auspice Bright Incorporated
珠海横琴博晟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珠海横琴轩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3,883,466
2,744,728
2,034,854
8,663,048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3.4818%
2.4608%
1.8244%
7.7670%

本 次 上 市 流 通 数 量
（股）

3,883,466
2,744,728
2,034,854
8,663,048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0
0
0
0

注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4位小数。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1

合计

限售股类型
首发限售股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8,663,048
8,663,048

限售期（月）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

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03205 证券简称：健尔康 公告编号：2026-009
健尔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4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直溪镇工业集中区健尔康路1号办公楼一楼会议

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23
111,542,435
71.501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需审议议案进行逐项投票表决。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陈国平先生主持。会议召集、召开、议案审议程序等方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
3、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1,400,185
比例（%）
99.8725

反对
票数

141,550
比例（%）
0.1269

弃权
票数
700

比例（%）
0.0006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1,403,985
比例（%）
99.8759

反对
票数

138,450
比例（%）
0.124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1,403,355
比例（%）
99.8753

反对
票数

138,250
比例（%）
0.1239

弃权
票数
830

比例（%）
0.0008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1,371,810
比例（%）
99.8470

反对
票数

167,925
比例（%）
0.1505

弃权
票数
2,700

比例（%）
0.0025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健尔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1,374,355
比例（%）
99.8493

反对
票数

167,250
比例（%）
0.1499

弃权
票数
830

比例（%）
0.0008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1,379,655
比例（%）
99.8541

反对
票数

161,950
比例（%）
0.1452

弃权
票数
830

比例（%）
0.0007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1,400,055
比例（%）
99.8724

反对
票数

141,550
比例（%）
0.1269

弃权
票数
830

比例（%）
0.0007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2
3
4

5

6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

案〉的议案》
《关于修订〈健尔康医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

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488,335
1,487,705
1,456,160

1,458,705

1,464,005

比例（%）

91.4893
91.4506
89.5115

89.6680

89.9938

反对

票数

138,450
138,250
167,925

167,250

161,950

比例（%）

8.5107
8.4984
10.3225

10.2810

9.9552

弃权

票数

0
830
2,700

830

830

比例（%）

0.0000
0.0510
0.1660

0.0510

0.051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2、3、4、5、6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律师：施敏、李伟一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健尔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88349 证券简称：三一重能 公告编号：2026-024
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暨2026年
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5月22日（星期五）10:00-11:3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6年05月15日（星期五）至05月21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sanyreir@sany.com.cn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6年 4月 23日发布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及
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经
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6年05月22日（星期五）10:00-11:30举行2025年年度暨2026年第
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

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5月22日（星期五）10:00-11: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财务总监：张营先生
独立董事：杨敏先生
董事会秘书：周利凯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6年05月22日（星期五）10:00-11:3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05月15日（星期五）至05月21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
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sanyreir@sany.com.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投资部
电话：010-60737789
邮箱：sanyreir@sany.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88443 证券简称：智翔金泰 公告编号：2026-030
重庆智翔金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GR1803注射液（皮下注射）
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重庆智翔金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
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公司在研产品GR1803注射液（皮下注射）临床试验申请获得批
准。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信息
药品名称：GR1803注射液（皮下注射）
申请事项：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临床试验
申请人：重庆智翔金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受理号：CXSL2600313
适应症：复发性/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GR1803注射液（皮下注射）

临床试验申请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本品单药在复发性/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中开展临
床试验。

二、药品其他相关情况
多发性骨髓瘤（multiple myeloma，MM）是一种克隆浆细胞异常增殖的恶性疾病，多发于老年。多

发性骨髓瘤的常见症状为骨髓瘤相关器官功能损伤，包括血钙升高、肾功能损害、贫血、骨科疾病
等。多发性骨髓瘤是血液系统第二大常见的恶性肿瘤，且发病率近年呈现总体上升趋势。高龄是多

发性骨髓瘤的重要危险因素，60岁以上人群发病率和死亡率明显更高。伴随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
深，多发性骨髓瘤患病人数将不断提升。

GR1803注射液是一款由公司自主研发的双特异性抗体药物，作用靶点为BCMA和CD3，注册分
类为治疗用生物制品1类。GR1803注射液是基于共同轻链构建的双特异性抗体分子，其结构与正常
的单抗分子结构高度类似，不仅便于其制备工艺的开发，而且减少了因结构差异而导致免疫原性的
可能性。GR1803注射液能够同时结合抗原BCMA和CD3，其结合BCMA的亲和力（10-10M）较结合
CD3的亲和力（10-8M）高两个数量级。这种非对称的亲和力设计在保证此双特异性抗体分子募集并
激活T细胞杀伤肿瘤细胞的同时，可以有效减少因CD3抗体导致的T细胞非特异性激活，从而降低
GR1803注射液在体内的毒副作用。

本次将GR1803注射液的给药方式拓展为皮下注射，可提高患者的用药便利性与依从性，减少就
诊耗时及医疗资源占用。此外，皮下注射吸收速率平缓、血药浓度波动较小，有助于改善安全性与耐
受性。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GR1803注射液治疗复发或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成人患者适应症处于附条
件上市申请审评阶段，系统性红斑狼疮适应症处于 I期临床试验阶段。经公开信息查询，国内有两款
进口的BCMA×CD3靶点抗体药物附条件批准上市。

三、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药品注册管理相关法规，该药品完成临床试验后还需提交新药上市申请，取得药品注

册证书后才可上市销售。
创新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临床试验

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公司将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
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
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智翔金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00678 证券简称：ST金顶 编号：临2026—037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5年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
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14日下午13:00-14:00时，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以网络文字互动方式召开了公司2025
年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现将召开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2026年4月30日，公司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

《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具体事项详见公司临2026-028号公
告。

2026年5月14日，公司董事长赵质斌先生、总经理牛欧洲先生、董事会秘书杨业先生、财务负责
人太松涛先生和独立董事江文熙先生出席了本次业绩说明会。就公司2025年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
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等有关问题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与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答。

二、本次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回复情况
（一）预征集问题及回复整理
问题1：请如实告知本次ST的原因，及目前公司所做的动作，财务付款流程的规范。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因公司内部控制被年审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

险警示；公司董事会已采取果断措施消除核心风险因素，并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努力消除上述事项的
影响。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问题2：公司会退市吗？有没有好好想把公司给运营下去？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目前公司经营管理稳定正常。公司将严格遵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

范》等规定，不断加强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和监督工作，组织相关人员加强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和
培训，严格按照监管规则和公司制度进行相关事项的运作和管理，全面落实对否定意见相关事项的
整改，确保公司在未来可持续健康发展。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二）现场投资者提问及回复整理
问题1：关于这次公司股票连续跌停，是否有“救市”计划；对股票情况的补救措施；公司在提升股

价方面会采取哪些具体有效措施；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将一如既往的深化整体发展战略，促进公司核心能力建设，努力

创造和稳步提升公司价值。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问题2：请问管理层，新能源装备业务在公司整体战略中如何定位？未来这块业务的产能规划和

发展目标是什么？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在当前全球经济和科技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

措施，旨在促进清洁能源和环保技术的发展，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公司下属企业新工绿氢将
通过“电氢耦合”的发展理念，为新能源电站、公共机构、工商业及终端用户提供综合解决方案。

公司主营业务为非金属矿开采、加工及产品销售，上述业务在公司业务中占比较低，同时，子公
司新工绿氢在2025年度尚未实现盈利，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问题3：针对今年，贵公司有哪些业务发展项目正在有效推进？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按照公司发展战略，2026年度，公司一是通过氧化钙节能改造设备更新项

目建设，用于公司原60万吨活性氧化钙生产线的升级和替换。二是通过子公司北川禹顶参与四川省
北川羌族自治县圆包山冶金用白云岩矿采矿权的竞拍并取得采矿权，将按照经营规划开展权证办理
和矿山建设等相关工作。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三、其他事项
关于本次说明会的全部内容，投资者可登陆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阅。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发布的
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并积极提出建议的投资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